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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每年的6月26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禁毒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
20世纪80年代，面对毒品在全球日趋泛滥、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这一严峻形势，联合国1987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并建议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共同抵御毒品的危害。同年12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每年6月26日确定为“国际禁毒日”。

从1992年起，国际禁毒日都确定有一个主题口号，以达到国际社会关注和共同参与的效果。2009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毒品控制了你的生活吗？你的生活，你的社区，拒绝毒品。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作为公众获取信息和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影响着大众对事物的理解与态度，当然，更影响着人们对毒品的认识以及对成瘾者等相关人群看法。因此，媒体承担着赋予并引导公众正确认知的社会责任。
从我国法律政策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十四条规定：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影、电视等有关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禁毒宣传教育。《云南省禁毒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应当将禁毒宣传纳入工作计划并负责落实，各大众传播媒体有义务进行禁毒宣传。国家禁毒委员会制定的《2009年全国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要点》也规定要“以媒体宣传为重点，大力推进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其中明确提出“抓住‘6•26’国际禁毒日有利契机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这些规定，从法律政策层面上也赋予了媒体关注禁毒工作的义务。
结合这几个方面，本文从“国际禁毒日”这个时机入手，分析云南省新闻媒体在“国际禁毒日”前后与毒品相关议题的报道，旨在考察云南省对该议题的建构情况。
此次分析，仅仅局限于对2009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后，以“禁毒”为主要议题的报道，由于缺乏纵向层面的对比，只能就这段时期的报道做一个点上的观察，因此本文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而更趋近于一篇观察报告。
二、分析方法
1、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
2、研究对象
由于可操作性上的局限，本研究以云南本土报纸为目标媒体（主要研究对象）。为了尽可能使样本具有代表性，选择了以下五份报纸：

《云南日报》：云南日报是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报，是全省发行量最大的党报，是云南省最权威、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大报，是云南省新闻宣传的主阵地、主渠道、主力军。

《春城晚报》：是云南日报的晚刊。是云南省内第一家面向市场发行的都市类报纸，也是改革开放后全国创办的第一张晚报，全国创办的第一份省级晚报。1991年荣获全国新闻先进集体称号；1997年被评为云南省优秀报纸；还曾获得全国晚报科普宣传先进单位金奖。

《都市时报》：跻身中国报业百强，单一报纸列全国第21位，是东方航空公司机上读物，昆明市出租车唯一纸媒读物。

《生活新报》：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都市类综合新闻日报。

《云南信息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都市类日报。

其中，除《云南日报》为党报外，其余4份均为都市类报纸。

选定时间：6月26日为国际禁毒日，而鉴于报纸运作的特点（在某一媒体事件之前，会有报道预热；事件当日发生的事情，通常第二天才能见报），因此选定日期为6月15日（禁毒日前一周的周一）至6月30日（月末）。
3、分析单位

上述报纸在选定时间内以禁毒议题为主的报道，包括文章、照片和图表等。要求整篇报道应以毒品、成瘾者等为最主要的报道议题，若仅仅是报道中提及““毒品”、“禁毒”等字样、而并非以此议题为主，则不在搜集之列。对于所搜集到的样本，以带有独立标题的一篇报道为一个分析单位，配发的新闻照片和图表分别单列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

4、指标框架

参考有关研究，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需要，本研究将采集的样本分为以下类目：
	基本框架
	测量指标

	报道特征
	报道在各报的分布

	
	报道的日期分布

	
	报道所在版面

	
	报道类型

	
	报道篇幅

	
	报道的图片/图表

	
	报道的主要内容

	
	报道涉及对象

	
	不恰当的用语

	
	标题关键词

	
	报道的关键词

	
	报道的措辞风格

	报道对象特征
	是否注意保护隐私

	
	是否采访报道对象

	
	是否引述报道对象话语或表达了他们的声音


表1：分析框架
通过对以上类目的统计分析，可以反映出云南本土纸媒在国际禁毒日期间报道内容的侧重点、报道方向，认知程度以及媒体所秉持价值观等，从而较客观地推导出媒体对禁毒议题建构方式。
三、研究结果
1、总体概况

从总体数量来看， 6月15日开始，至6月30日结束，共计16天，以上五份报纸以禁毒为主要议题的报道共有137篇，其中《云南日报》共计报道天数5天，报道量17篇（含图片）；《春城晚报》共计报道天数7天，报道量36篇（含图片）；《都市时报》共计报道天数5天，报道量25篇（含图片）；《生活新报》共计报道天数7天，报道量22篇（含图片）；《云南信息报》共计报道天数10天，报道量37篇（含图片）。
	报纸名
	篇数
	百分比

	云南日报
	17
	12.4%

	春城晚报
	36
	26.3%

	都市时报
	25
	18.2%

	生活新报
	22
	16.1%

	云南信息报
	37
	27.0%

	报道总量
	137
	100%


表2：总体报道情况
单就这16日期间报道的数量上看，无法判断禁毒议题在媒体的主流语境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本次分析的局限性所在。本次分析仅仅针对2009年国际禁毒日期间的报道，无法进行纵向对比，因此有着自身的局限。
从报道的日期分布来看，报道集中在6.25、6.26、6.27三天。同样，由于只有选定日期内的数据，我们也无法判断禁毒议题报道在日常报道中的频度，但就这16日的分布来说，报道媒体的主要报道时段都集中在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前后，而各媒体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报道数量的多寡上，总体分布形态基本类似。从长远来看，这种“应景式”的报道方式对禁毒的宣传并无益处。

[image: image1.emf]0

2

4

6

8

10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日期

篇数

云南日报

春城晚报

都市时报

生活新报

云南信息报


表3：日期分布
2、报道涉及内容

分析发现，在总共137篇关于禁毒报道的研究样本中，不同内容所占比例从高到低排列，前三位依次为：国际、国家或地方政府禁毒工作（30.7%）；案件破获、审判（详细）（23.4%）和打击毒品犯罪（13.9%）。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报道内容都集中于对禁毒工作的通报和打击毒品犯罪的工作，这其中的导向性就在于国家、政府对毒品犯罪的震慑力上，偏向于“打击”，而对于公共政策、纠正观念、NGO行动等的报道几乎没有，媒体从正面“引导”的作用显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其他“的内容包括白恩培慰问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图书出版、纪录片首映、关注毒贩亲属、戒毒新技术研究等。
	报道涉及内容
	篇数
	百分比

	国际、国家或地方毒品形势报告
	5
	3.6%

	国际、国家或地方政府禁毒工作
	42
	30.7%

	社会公益活动报道
	2
	1.5%

	成瘾者/毒贩的个案报道
	8
	5.8%

	协助成瘾者人的个案报道（医生、医院、研究人员、志愿者等）
	4
	2.9%

	公共政策讨论（包括各种组织和个人的呼吁）
	1
	0.7%

	NGO行动报道
	0
	0

	纠正观念（包括用药方面和社会意识等的错误观念）
	0
	0

	英雄事迹、先进典型（政府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或官员）
	7
	5.1%

	英雄事迹、先进典型（民间组织及个人）
	1
	0.7%

	官方戒毒机构及模式
	4
	2.9%

	民间戒毒机构及模式
	2
	1.5%

	打击毒品犯罪
	19
	13.9%

	案件破获、审判（详细）
	32
	23.4%

	其他
	19
	13.9%


表4：报道涉及内容
3、报道所在版面
对报道所在版面的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媒体对于该报道的态度，也可以视为“把关人”
想要通过有意识地设置而将什么样的态度传递给公众。在137篇报道所刊载的版面中，各类版面所占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列，前三位依次为社会/昆滇新闻版（51.1%）；特别报道（19.7）%以及国内新闻、要闻版（19.0%）；并且主要版面分布也集中在以上三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五份报纸均为云南本地媒体，同时报道的涉及的内容也是集中在对云南省禁毒工作和打击毒品犯罪、案件审理方面，因此“社会/昆滇新闻版”所占比例最大；另外，有三份报纸都设置了“6.26国际禁毒日”的专题报道，因此“特别报道”也占到了19.7%；在6月26日前后，一些报纸将特大贩毒案件的侦破、审判过程；打击毒品犯罪的通报新闻放到了“要闻”的位置，笔者认为，将此类主题报道处理为社会甚至“要闻”类新闻，而非健康、卫生或娱乐新闻，显现出媒体在“国际禁毒日”对此主题新闻的严肃态度，也未似艾滋病等其他相关话题作为健康传播的内容。
“其他”的版面包括法制版、读书版等。
	版面
	篇幅
	百分比

	国内新闻、要闻版
	26
	19.0%

	国际新闻版
	0
	0

	社会/昆滇新闻版
	70
	51.1%

	健康、卫生版
	0
	0

	娱乐、体育版
	1
	0.7%

	综合新闻版
	8
	5.8%

	特别报道

	27
	19.7%

	其他
	5
	3.6%


表5：报道所在版面
4、报道类型

在137篇研究样本中，消息和通讯所占比例大致相当，是主要使用的报道类型，这与笔者以往的观察
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往的观察中，对禁毒议题的报道类型多为消息，占绝对比例优势，这反映出媒体对禁毒信息多集中于数字化和概念化的简单情况通报，而较少主动接触与禁毒相关的议题信息，并作深入的调查报道。
而从这个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通讯与消息的比例几乎相当。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国际禁毒日期间，通讯类报道增多的原因。据统计，在61篇通讯中，有39篇出现在6月25日、26日、27日三天的报纸中，占通讯的63.9%，
与通讯
情况相同的情况还有深度报道
。在本次观察中，深度报道共有9篇，其中有7篇出现在6月25日、26日、27日三天的报纸中，占深度报道的77.8%，《都市时报》在6月26日当天便刊载了三篇深度报道。
就现有的数据来说，只能得到在国际禁毒日前后对与毒品相关的议题进行深入调查的报道数量较多的结论。其他的情况，有待日后的研究作出面上的对比。

	类型
	篇数
	百分比

	消息
	62
	45.3%

	通讯
	61
	44.5%

	深度报道
	9
	6.6%

	评论
	0
	0

	图片报道
	2
	1.5%

	其他
	3
	2.2%


表6：报道类型
5、篇幅

统计发现，样本的篇幅大多集中在200字以下到200-800字的范围内，将近占了总数的7成。按照一般新闻写作规范，字数在200-800字之间的报道多属于消息类型，这基本与前面分析的以消息报道类型最多的结果基本吻合
。2500-5000字以及5000字以上的报道占了9.5%，这与深度报道也数量较多相关。
	篇幅
	篇数
	百分比

	200字以下
	26
	19.0%

	200-800字
	68
	49.6%

	800-2500字
	30
	21.9%

	2500-5000字
	12
	8.8%

	5000字以上
	1
	0.7%


表7：篇幅
6、报道来源

由于五份报纸均为云南本地纸媒，且其中四份为都市类报纸，因此本报记者是报道的最主要来源，占绝对优势。转载的报道为转载其他地方报纸的报道、以及新华社供稿等。
	来源
	篇数
	百分比

	本报记者
	126
	92.0%

	转载
	4
	2.9%

	其他
	7
	5.1%


表8：报道来源
7、图片

在总共137篇研究样本中，共有60篇报道配图，占报道总量的43.8%，就图片的被拍摄主题而言，活动场面所占比例最大（55%），活动场面包括法院审判、销毁毒品、参与活动等场景；其次为环境（11.7%），环境包括某地、某强戒所等环境。
本次研究经过预实验后发现，抓捕、押解场面（犯罪嫌疑人被警察压住）和指认场面（犯罪嫌疑人一只手指着面前陈列的毒品）并不在少数，因此特别将二者列出，作为单独的选项，统计发现，这二类图片占了15%，笔者认为，在报道中配发这二类图片，具有有很强符号指向性，这与“打击毒品犯罪”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图片被摄主体的“其他”一栏选项中，一部分为手铐、运毒工具、手枪等也具有很强符号指向性的负面图片，这表达了媒体对毒品的认知程度和价值判定；另一类是成瘾者亲属、以及亲属表达感情的作文，而对此类图片使用则更强化了受众将成瘾者、成瘾者亲属视为“异类”的心理，从而也使得成瘾者及成瘾者亲属愈加边缘化了。
	图片
	数量
	百分比

	毒贩
	4
	6.7%

	公安民警
	3
	5.0%

	活动场面（全景）
	33
	55%

	环境
	7
	11.7%

	指认场面
	3
	5.0%

	抓捕/押解场面
	6
	10%

	毒品
	4
	6.7%

	其他（含图表）
	10
	16.7%


表9：图片内容
8、报道涉及的对象
从统计结果来看，报道涉及到的对象比例从高到低，前三位依次是：公安民警（42.3%）、政府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39.4%）和毒贩（32.8%）。这个数据，与前文对于报道涉及内容的分析结果是吻合的。

涉及到专家学者或医护人员以及民间禁毒防艾组织或个人的比例分别占1.5%与6.6%。这表明，在6.26前后以禁毒为主要议题的报道中，记者“习惯性” 地站在“官方”的角度从“打击毒品犯罪”的层面进行报道，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媒体的政治宣传任务。
“其他对象”包括中小学生、其他社会公众等。

	涉及对象
	篇数
	百分比

	专家学者或医护人员
	2
	1.5%

	政府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或官员
	54
	39.4%

	民间禁毒防艾组织或个人
	9
	6.6%

	公安民警
	58
	42.3%

	成瘾者
	25
	18.2%

	成瘾者/毒贩亲属
	6
	4.4%

	毒贩
	45
	32.8%

	其他
	26
	19.0%


表10：报道涉及对象
9、是否采访报道对象
在“是否采访报道对象”这个分析框架中，没有采访报道对象与无法判断的报道占到将近7成，这反映出当前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记者在对某一事件进行报道的时候，直接在通稿的基础上编写稿件，而不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核实。
	是否采访报道对象
	篇数
	百分比

	是
	42
	30.7%

	否
	21
	15.3%

	无法判断
	74
	54.0%


表11：是否采访报道对象
10、是否引述报道对象话语表达了他们的声音

统计数据表明，有61.3%的报道没有直接或间接引用报道对象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声音，而在有引述的35%的报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表达的是政府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公安民警等的声音，表达毒贩、成瘾者等的声音是相当少的，这也反映出媒体报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政治舆论角色。
	是否引述报道对象话语
	篇数
	百分比

	是
	48
	35.0%

	否
	84
	61.3%

	无法判断
	5
	3.6%


表12：是否引述报道对象话语表达了他们的声音
11、措辞风格（语气）

媒体报道中措辞的风格可能会显示出当时制度的背景以及媒体所秉持的价值观。研究分析发现，在137篇报道中，中性的措辞风格所占比例最高（81.8%）。这一方面是符合新闻报道应坚持的客观原则的，但同时，这与样本大都集中于报道禁毒工作的通报和打击毒品犯罪的工作未表达具体观点态度也有密切关系。
	措辞风格
	篇数
	百分比

	正面
	22
	16.1%

	中性
	112
	81.8%

	负面
	3
	2.2%


表13：措辞风格
12、是否注意保护隐私

对报道涉及对象的隐私保护是媒体的职责，也是编辑、记者职业道德伦理水平的反映，因此，除非获得报道对象的明确许可，在报道中，应对报道对象作相应的保护。
对报道涉及对象的隐私保护包括图片处理和文字处理，如在人物图片上加马赛克、不展示正面形象，在文字表述中使用化名等。统计结果显示，有60.6%的报道无法判断或不适用，其中一部分是不适用隐私保护的情况，如报道是针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等情况。
在能判断以及适用隐私保护的情况中，尽管保护了隐私的情况多于未注意保护隐私的情况，但差距并不大，这说明隐私保护的情况不容乐观。

	是否注意保护隐私
	篇数
	百分比

	是
	30
	21.9%

	否
	24
	17.5%

	无法判断/不适用
	83
	60.6%


表14：是否注意保护隐私
13、不恰当的术语/用词
在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不恰当的用词不但会引起受众对基本事实概念的认知错误，更会误导受众的观念，使其对某一事物产生刻板印象
。
在137篇样本中，只有13篇出现明显的不当术语/用词，包括：“毒鳄”、“毒”夫妻、“毒鸳鸯”、 “鸳鸯毒枭”、 运毒“鸳鸯”、 踏上“毒路”、毒魔、瘾君子、世纪瘟疫、重灾区。
李希光和周敏主编的《艾滋病媒体读本》一书中对媒体的艾滋病报道中常出现的不当术语归类为：知识性错误、生造词语以及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用语。尽管本次研究不是针对艾滋病报道，但研究发现，基本适用这种分类。
出现的不当术语/用词中，没有发现知识性错误，这表明媒体在有关毒品信息的传播方面比较准确。
而在对一对贩毒夫妻的报道中，4份都市类报纸均使用了“毒鳄”、“毒”夫妻、“毒鸳鸯”、 “鸳鸯毒枭”、 运毒“鸳鸯”等生造词汇，尤其是都市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就同时使用了“毒鳄”、“毒”夫妻、“毒鸳鸯”等词汇。
世纪瘟疫、瘾君子等则属于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
四、分析与讨论

1、云南本土媒体在“国际禁毒日”对毒品议题的总体建构

从毒品相关议题在国际禁毒日前后的分布情况来看，在样本选取的时间范围内（16日），一共有137篇报道，其中有98篇集中分布在6.25、6.26、6.27三天，占样本总量的71.5%。而在报道所涉及的内容方面，68%的报道内容都集中在对禁毒工作的通报和打击毒品犯罪的工作上。根据德国学者冯诺依曼关于“沉默的螺旋”的论述，多数传媒报道内容的类似性和同类信息的传达活动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累积性将影响到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并最终依据媒介为我们提供的“拟态现实”决定我们应对真实世界的态度和行为。在“国际禁毒日”前后，多数媒体对此类信息的报道内容都集中于禁毒工作的通报和打击毒品犯罪的工作，这种同质信息的重复和累积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毒品犯罪的实际形势；此外，如果样本在选定时间内的分布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毒品相关议题的整体情况，那么可以假设出禁毒相关报道数量分布是失衡的，这种失衡，易使人们在平时对禁毒问题产生漠视，将与毒品相关的内容、人群等区分为“他者”，排除在我们的日常社会之外；而在“禁毒日”这一天突然被告知有如此庞大数量的毒品犯罪案件发生在我们周围，无疑会加深普通大众的恐惧。

在总共137篇关于禁毒报道的研究样本中，报道涉及内容主要为：国际、国家或地方禁毒工作（30.7%）；案件破获、审理（详细）（23.4%）和打击毒品犯罪（13.9%）；报道类型集中为消息（45.3%）和通讯（44.5%）；在配有新闻图片的报道中，图片的被拍摄主题多为活动场面（包括法院审判、销毁毒品、参与活动等场景，55%）、环境（包括某地、某强戒所等环境11.7%）、抓捕、押解场面和指认场面（二者共占15%）；报道涉及的对象前三位依次是公安民警（42.3%）、政府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39.4%）和毒贩（32.8%）。此外，在对成瘾者/毒贩在报道中的形象这一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在137篇报道中，有43篇对成瘾者/毒贩进行了描述，占全部样本量的31.4%，而涉及对成瘾者/毒贩的描述上，也主要为性别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在选定时间内云南省纸媒在建构禁毒相关议题时仍主要站在官方立场对其进行一些多为宏观和概念性的报道，而对于成瘾者以及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未列入禁毒相关议题建构的主要框架中，这也使得本应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时出现了集体失语现象。另外，从对研究样本的涉及内容还可以看到，云南省纸媒对禁毒议题的报道与今年国际禁毒日主题的契合度并不大，没有贴近“毒品控制了你的生活吗？你的生活，你的社区，拒绝毒品。”这个主题。
在样本所刊载的版面中，主要版面分布集中在社会/昆滇新闻版、特别报道以及国内新闻、要闻版。其中，《都市时报》在6月26日拿出12个版面（A25-A36）做了“6.26禁毒日特刊”；《生活新报》也用A17-A19版做了“特别报道”，并在报道的标题旁打上“6.26禁毒日”标志；《云南信息报》则在6月26、27两日均拿出专版刊登了“特别报道”；《春城晚报》则在6月27日将“禁毒日”当天举行的一系列活动放到了“要闻·本地”版。除了研究样本外，《云南日报》（6.27）、《春城晚报》（6.26、6.27）、《都市时报》（6.26）、生活新报（6.26）、《云南信息报》（6.26）均在头版（封面）位置对“禁毒日”的主要报道做了导读。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云南本土媒体在“国际禁毒日”对毒品相关议题，基本为应景式报道，不管是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为了迎合“国际禁毒日”这一特殊时间。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制定下发的《2009年全国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以媒体宣传为重点，大力推进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但现实就是每年只有在禁毒日前后，“禁毒干警才走进中小学”，“禁毒纪录片才播映”，“禁毒宣传车才开上街道”，“销毁毒品的锅才点燃”，禁毒需要持续的温热，而不是几天的热闹，“冷清一年”，“热闹几天”的禁毒氛围肯定培育不了全社会的禁毒意识。同时，为了报道而报道，也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媒体应该避免的做法。

2、媒体的人文关怀

从深度报道这个维度来考察，除了《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其余3份都市类报纸均有禁毒相关议题的深度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党报与都市类之间以及各都市类报纸之间的差异。深度报道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云南信息报》（4篇）、《都市时报》（3篇）、《生活新报》（2篇）。

在9篇深度报道中有7篇出现在6月25日、26日、27日三天的报纸中。就禁毒这个相关议题来说，如果忽略“国际禁毒日”这个事实，这样的频率不可谓不高。但联系“禁毒日”来看，事实上，这些深度报道也属于应景的报道，在日常的报纸中，对于该议题深度报道的频率不会如此高，因此，从这个方面可以说，媒体对于禁毒相关议题所进行的人文关怀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从内容来看，这9篇深度报道，包括成瘾者个案（“析毒 透视吸毒两代人的心灵历程”、“吃了这口毒 再也找不回自己了”、“戒断以后 未来的路”）、戒毒模式典型（“没有围墙铁网却拢住800学员”）、公安民警典型（“缉毒10年，扮演“毒老板”得心应手 缅甸毒枭力邀他‘共同发财’”）、毒贩个案及案件（“运毒马仔的逃亡人生”、 “4年了 第一次喊妈有些胆怯 陇川孤苦兄弟昨和妈妈在监狱泪相逢”、 “‘鸳鸯’毒枭互揽罪 终审双获死刑”）、地方禁毒工作（“‘禁毒战争’中的缅甸媳妇”）。从其中可以看到，除了“传统”的从官方角度对先进典型的深度报道外，也对成瘾者、毒贩等弱势群体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剖析，从这个角度看，是媒体做得很好的一个方面。

除了深度报道，在一些通讯中，媒体在报道的角度上也观照到弱势群体人性的层面，将被“妖魔化”的成瘾者、毒贩还原为“人”。在6月23日《都市时报》“‘鸳鸯毒枭’共赴黄泉路”中，记者与毒贩“开始了12分钟的对话”，并用问答式的手法记叙了这段对话，如“当初为什么做毒品生意？”、“你的理想和追求是什么？”、“登记结婚了吗？”等等，尽量用一种平常的态度对视角去解读毒贩，这样的报道，是对公众传递正确态度所更为需要的。事实上，赋权给这些弱势群体，在媒体上更多地反映他们的声音，将有助于公众更全面、真实、公正地认识和了解他们，并将促进良性的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

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文关怀并不等同于煽情，笔者发现，在成瘾者“浪子回头”的报道中，记者趋向于使用煽情的表述。6月67日《云南信息报》“戒断以后 未来的路”的导读部分就用了十分煽情的文学表达：“昨世的破灭，今世的静默，来世的虚无。三生漫长轮回，而有的人只用了短短十年”、“ 十年犹如一座断桥，横在中间，隔断了他们的前世今生”，看到这样抒情的表述，很难相信是一份新闻报纸。即使《云南信息报》是都市类报纸，但毕竟也是一份新闻报，这样煽情的方式还值得商榷。
3、污名化与歧视

污名化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动态过程，它是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群体特征对应的指标物，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

在前文分析中提到的“毒鸳鸯”，就是一个能反映出这个过程的例子：在对一对毒贩夫妻的报道中，媒体在新闻标题和报道中使用了“毒鸳鸯”这个词来对这对夫妇进行描述，在随后针对这个词汇进行的调查中，笔者发现，某资深主编认为，该词语没有表达上的不恰当，没有任何其他的涵义；普通读者认为，“毒鸳鸯”一词有讽刺意味，并且“毒”一字带有歧义；而社群人员普遍对这种用法表示不满，认为“毒鸳鸯”一词是贬义，带有强烈的歧视，“毒”字也含有歧义，给他人的感觉是道德方面的“狠毒”、“狗男女”的印象。从与一则新闻相关的三方的看法，便可以看出媒体对这个群体污名化、贴标签的过程。除了《云南日报》，其他四份都市类报纸均对这对毒贩夫妻受审进行了报道，并“不约而同”使用了“毒鸳鸯”等词，这反映出云南本地都市类媒体的价值观是趋近的
。此外，笔者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上述针对不当词汇征询意见时，媒体一方的态度也不同，主编认为“毒鸳鸯”一词是合理的，但记者和普通读者的态度一样，也认为这个词不恰当。尽管这不是针对媒体内部运作、由谁把关的调查，也只是小范围的征询意见，不代表普遍情况，但管中窥豹，也能从中看到一些媒体内部存在的问题。

除了上述本来就不恰当或者说是带有歧视的词汇，还有一些报道中的用词也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毒品相关议题报道中涉及到的几类对象。
	分类
	用词

	公安民警、案件破获等官方角度
	神兵天降、利剑出击、缴获、殊死搏斗、无私奉献、震慑、猖獗、禁毒铁闸、摧毁、真情感化 （正面）

	
	严峻、斗争形势  （中性）

	毒贩、成瘾者
	罪大恶极、狡猾、毒瘤、挖空心思、“毒魔”、迷途灵魂、堕落、社会丑恶现象、隐藏很深、语无伦次、惶恐不安、瓮中鳖、毒鸳鸯、无良毒贩、绞尽脑汁、瞒天过海、不思悔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铤而走险、嚣张气焰、堕落、落网 （负面）

	
	坚强的毅力、社会家庭的帮助、悔恨的眼泪 （中性）


表15：报道中的用词（部分）
在研究样本中，涉及对象最多的就是从官方角度出发的公安民警、职能部门官员和毒贩、成瘾者等群体。而从上表对这两类人群描述用词的归纳来看，媒体对于公安民警等采用的是正强化的方法，强化了公安民警、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官员“正义”的身份，如6月15日《云南日报》“26个日夜的较量”中写道：“指挥员一声令下，边防官兵犹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徐开和余海面前，两人呆若木鸡一动未动，侦查员当场从他们住的房间床底搜出两大黑箱，缴获冰毒27.5165千克。”；而对毒贩、成瘾者等则进行了负强化，“26个日夜的较量”一文“‘前两年的禁毒形势非常严峻，村子里盗抢治安案件发案率非常高，很多人都知道，这项工作开展两年以来确实很有效果，卖毒品的不敢进来，吸毒的自然也找不到毒品。’勐海镇书记廖刚说”，直接将“吸毒”与“盗抢治安案件”联系在一起；6月25日《春城晚报》“百万富翁走上禁毒‘不归路’”中：“熊熊烈火点燃，在火中烧掉的，是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凶器”；民间志士扼腕，在茫茫人海中，拯救那些堕落的身心；吸毒浪子回头，唤回了良知重生；警员深入虎穴，智斗无良毒贩……”，“浪子回头”、“良知重生”等描述，带来的“潜台词”仍然是成瘾者戒毒前是堕落、没有良知的；6月20日《都市时报》“三运毒‘马仔’领死”中：“现年33岁的罗小荣，绰号小鱼儿，是四川省射洪县农民。从20岁开始，罗小荣就屡次因盗窃、故意伤害罪等不断进出监狱，可以说他待在监狱里的时间，比自由的时间还多”、“ 今年33岁的朱汝桃是重庆市铜梁县农民，他的历史也不“清白”：2001年9月29日因犯盗窃罪被重庆市铜梁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到2005年3月21日才减刑释放”，这样的描述，则直接指向了“作恶多端”。在这些描述下，这个群体就被“定义”为这个形象，再经过媒体多次重复的强化，公众于毒贩、成瘾者等群体的看法逐渐固定下来，形成刻板影响，于是，这个群体便被媒体“妖魔化”了。

3、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权在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十二条中明确定义：“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义不得加以攻击。 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我国法律没有对隐私权进行规定，根据司法解释，我国在法律实践中，通常以保护名誉权的形式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不同人的名誉有差别，但名誉权则是一样的。

从前文对研究样本的统计可以看出，在“是否注意保护隐私”这个分析维度中，适用并能进行分析的样本有54篇，注意了隐私保护的有30篇，而没有注意隐私保护的有24篇，二者差距并不大，这反映出媒体对隐私权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意识。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没有注意隐私保护的报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涉及对毒贩审判的内容。这些报道的文字内容，直接将毒贩的姓名写出，并且可以明显判断出没有使用化名；而在图片中，毒贩的形象是清晰可辨的，没有经过模糊处理。这就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媒体从业者尚未认识到“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隐私权保护”这一问题。事实上，罪犯也有合法权利。惩罚罪犯是必要的，但惩罚罪犯并非剥夺罪犯的全部权利。
五、结语
本文从一个点上来进行观察，是存在先天性的缺陷与不足的，但这样的考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一是对于日后开展更大层面上的研究，本文可以作为一个基础，与面上的情况做对比，而是本文基于“国际禁毒日”这个时间前后进行研究，考察媒体在这个时间点上建构禁毒议题的情况与态度，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媒体对政策的解读和呈现。本文所反映的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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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关人”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卢因率先提出的。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1947年）一文中，首先提出“把关”（gatekeeping）一词。他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信息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 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式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传媒组织成为实际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


� 在进行分析的5份报纸中，有3份做了“6.26国际禁毒日专题”的报道，因此将其单独列出，作为“特别报道”一类。


� 由于本次观察没有面上的对比，不能用具体的数据来做说明，而笔者以往也做过这方面的分析，因此在此使用以前的观察情况来进行讨论，仅为参考。


� 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它是记叙文的一种，是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常用的文体。


� 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


� 本次研究中一部分通讯的字数也在800字以内，除去这部分通讯，基本吻合。


� 记者在进行报道时的行文语气。


�“刻板印象”指的是对人们对一个社会群体所形成的印象。它往往使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个群体产生一种比较固定的、往往是不准确的看法。那是因为“刻板印象”将事物过分概括化了，即错误地把刻板印象的所有特点归于一个集体的每个成员，即使那些特点中仅有几个（如果有的话）是真正适用的。


� 这个结论与上文一样，在本文中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根据常态作了假设，仅供参考。


� 在没有使用有关部门通稿的情况下。


� 因该部分涉及法律专业知识，所以在此仅将此现象作出描述，而不进一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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